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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-1 

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評估申請文件檢核表 

類型 申請單位自主檢查欄位 評估機構複查欄位 

Ａ
、
新
建
住
宅
結
構
安
全
單
項
性
能
初
步
評
估
通
知
書 

經查核確認下述書圖文件無誤： 

□申請書 

□聯絡人資料表 

□申請單位切結書 

□建築及結構設計單位切結書 

□評估報告授權書 

□建造執造影本 

□申請中心相關標章影本 

□基本圖說 

□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評估資料 

□經核定之工程圖樣與說明書光碟 

□其他相關書圖文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查核確認下述書圖文件無誤： 

□申請書 

□聯絡人資料表 

□申請單位切結書 

□建築及結構設計單位切結書 

□評估報告授權書 

□建造執造影本 

□申請中心相關標章影本 

□基本圖說 

□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評估資料 

□經核定之工程圖樣與說明書光碟 

□其他相關書圖文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Ｂ
、
新
建
住
宅
結
構
安
全
單
項
性
能
評
估
報
告
書 

經查核確認下述書圖文件無誤： 

□申請書 

□聯絡人資料表 

□申請單位切結書 

□建築及結構設計單位切結書 

□評估報告授權書 

□建造執造影本/使用執照影本 

□工程勘驗紀錄資料 

□變更差異概要說明表 

□辦理變更設計相關書圖文件(有設計變更

時) 

□結構安全單項性能初步評估通知書影本 

□申請中心相關標章影本 

□基本圖說 

□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評估資料 

□經核定之竣工工程圖樣光碟 

□其他相關書圖文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經查核確認下述書圖文件無誤： 

□申請書 

□聯絡人資料表 

□申請單位切結書 

□建築及結構設計單位切結書 

□評估報告授權書 

□建造執造影本/使用執照影本 

□工程勘驗紀錄資料 

□變更差異概要說明表 

□辦理變更設計相關書圖文件(有設計變更

時) 

□結構安全單項性能初步評估通知書影本 

□申請中心相關標章影本 

□基本圖說 

□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評估資料 

□經核定之竣工工程圖樣光碟 

□其他相關書圖文件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申請人所填寫之本申請書及相關圖說資料等文件等記載事項內容，均與事實無誤。 



 

B-1 

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評估申請書 

申 請 收 件 編 號 ：  申 請 日 期 ：  

申 請 評 估 類 別 
□初步評估通知書       □評估報告書 

□新案     □變更 

是 否 已 取 得 

初 步 評 估 通 知 書 
□是       □否 

(

起

造

人

) 

申

請

單

位 

單 位 名 稱  統 一 編 號  

負 責 人 姓 名  身份證統一編號  

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

設

計

單

位 

建 築 設 計 單 位  電 話  

負 責 人 姓 名  執 照 證 號  

地 址  

結 構 設 計 單 位  電 話  

負 責 人 姓 名  執 照 證 號  

地 址  

（
承
造
人
） 

施

工

單

位 

單 位 名 稱  統 一 編 號  

負 責 人 姓 名  身份證統一編號  

地 址  聯 絡 電 話  

建

築

物

概

要 

建 築 物 名 稱  

所 屬 行 政 區  

地 址 或 地 號  

建 築 物 規 模 

□集合住宅     □非集合住宅 

      幢；      棟；      戶、地下      層；地上      層。 

□磚構造     □木構造    □鋼構造        □混凝土(含鋼筋混凝土)構造     

□鋼骨鋼筋混凝土         □冷軋型鋼構    □其他          

□ 建 造 執 照 

核發日 期及字號 
 

是否申請中心 

相關建築標章 

□否 

□綠建築標章：□候選證書 □標章 

□智慧建築標章：□候選證書 □標章 

□耐震標章：□設計  □標章 

□ 使 用 執 照 

核發日 期及字號 
 

土 地 使 用 分 區 

或 編 定 用 地 
 執照基地面積  m2 

建 築 面 積  m2 建蔽率 法 定 ％ 實際 ％ 

總 樓 地 板 面 積  m2 容積率 法 定 ％ 實際 ％ 

評 估 範 圍      棟；     戶、地下第     層；地上第     層、樓地板面積          m2。 

※申請人所填寫之本申請書及相關圖說資料等文件等記載事項內容，均與事實無誤。 

簽 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

 

F-1 

聯絡人資料表 

建 築 物 名 稱  

建 築 物 地 址 或 地 號  

申

請

單

位

（

人

） 

申 請 單 位 名 稱  

負 責 人 姓 名  

地 址 □□□-□□ 

統 一 編 號  

聯 絡 人  

聯 絡 電 話  

電 子 信 箱  

設

計

單

位 

建築設計單位名稱  

負 責 人 姓 名  

地 址 □□□-□□ 

聯 絡 人  

聯 絡 電 話  

電 子 信 箱  

結構設計單位名稱  

負 責 人 姓 名  

地 址 □□□-□□ 

聯 絡 人  

聯 絡 電 話  

電 子 信 箱  

※煩請填寫五碼郵地區號，以利郵寄。 

 



 

G-1 

申請單位切結書 

申請單位(人) 《申請單位名稱》 

建 築 物 名 稱  

建 築 物 

地 址 或 地 號 
 

建 築 執 照 建造號碼  使照號碼  

建 築 物 概 要 
      幢；      棟；      戶、地下      層；地上      

層。 

切結書 
 

本人切結本申請評估案內書圖資料及證明均無偽造及不實文

件，又各項設計書圖之著作，依著作權法第十一或十二條規定，本人

得利用該著作。為表慎重，特此切結，如有他人對於上開事項有所主

張，由本人全權負責，概與評估機構無關。 

另評估通過之建築物，應遵守建築、消防法令，不違規使用，並

依規定辦理建築物公共安全檢查及消防安全設備檢修之規定，如因

不當使用建築物，以致影響公共安全及公共衛生時，願負法律上的

全部責任，概與評估機構無關，謹此切結。 

 

 

 

切結人：«申請單位» 

 

 

簽 章：«申請單位_負責人» 

 

中 華 民 國 ○ ○ ○ 年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

 

  



 

H-1 

建築設計單位切結書 

設計單位(人) 《建築設計單位名稱》 

建 築 物 名 稱  

建 築 物 

地 址 或 地 號 
 

建 築 執 照 建造號碼  使照號碼  

建 築 物 概 要       幢；      棟；      戶、地下      層；地上      層。 

切結書 
 

本人切結本申請評估案內相關性能申請資料與內容與建築執照

及施工內容相符。另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初步評估通知書自

取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後失效，新建建築物申請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

項性能初步評估者，其建築物仍在施工階段且尚未核發使用執照，

謹此切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切結人：«建築設計單位» 

 

 

簽 章：«建築設計單位_建築師» 

 

中 華 民 國 ○ ○ ○ 年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

  



 

H-2 

結構設計單位切結書 

設計單位(人) 《結構設計單位名稱》 

建 築 物 名 稱  

建 築 物 

地 址 或 地 號 
 

建 築 執 照 建造號碼  使照號碼  

建 築 物 概 要       幢；      棟；      戶、地下      層；地上      層。 

切結書 
 

本人切結本申請評估案內相關性能申請資料與內容與建築執照

及施工內容相符。另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初步評估通知書自

取得使用執照六個月後失效，新建建築物申請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

項性能初步評估者，其建築物仍在施工階段且尚未核發使用執照，

謹此切結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切結人：«結構設計單位» 

 

 

簽 章：«結構設計單位_簽證技師» 

 

中 華 民 國 ○ ○ ○ 年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

  

  



 

I-1 

評估報告授權書 

申請單位 (人 ) 《申請單位名稱》 

建 築 物 名 稱  

建 築 物 

地 址 或 地 號 
 

授 權 選 項 □ 同意 □ 不同意 

評估報告授權書 

 
本人具有著作財產權之報告書圖全文資料，授予財團法人台灣

建築中心，得不限地域、時間與次數，提供其他申請人閱覽、複製之

參考。 

上述授權內容均無須訂立讓與及授權契約書。依本授權所為提

供閱覽、複製之利用均為無償。上述同意與不同意之欄位若未勾選，

本人同意視同授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授權人 

申請單位(人)：«申請單位名稱»  

 

 

中 華 民 國 ○ ○ ○ 年 ○ ○ 月 ○ ○ 日 

 

  



 

J-1 

建造執照影本/使用執照影本 

 

  



 

K-1 

工程勘驗紀錄資料 

《申請初步評估者免》 

  



 

L-1 

變更差異概要說明表(有設計變更時) 

《申請初步評估者免或無者免》 

一、建築物名稱： 

二、建物物概要：      幢；      棟、地上      層；地下      層。 

三、差異說明： 

性能類別 原級分 變更後級分 
圖說文件

說明 
變更差異說明(請確實詳述) 

□ 結 構 安 全 _ _   

申請單位： 

填寫日期：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  

 

  



 

M-1 

辦理變更設計相關書圖文件(有設計變更時) 

《申請初步評估者免或無者免》 

 

 



 

N-1 

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初步評估通知書影本 

《申請初步評估者免或無者免》 

  



 

O-1 

申請中心相關標章影本 

《無者免》 

 



 

P-1 

基本圖說 

➢ 面積計算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a-1 

➢ 配置圖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b-1 

➢ 各層平面圖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c-1 

➢ 各向立面圖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d-1 

➢ 各向剖面圖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e-1 

➢ 各層結構平面圖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f-1 

 

 



 

Q-1 

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評估資料 

➢ 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評估資料總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a-1 

➢ 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各項評估內容評分總表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b-1 

➢ 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類別評估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d-1 

 

 



 

a-1 

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評估資料總表 

 

 填表日期：○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一、建築物基本資料 

申請收件編號  
申請評定類別 

初步評估通知書 □ 

申請人(單位)  評估報告書 □ 

地 址 或 地 號  

建 築 物 規 模 

□集合住宅     □非集合住宅 

      幢；      棟；      戶、地下     層；地上     層。 

□磚構造     □木構造    □鋼構造        □混凝土(含鋼筋混凝土)構

造     

□鋼骨鋼筋混凝土         □冷軋型鋼構    □其他          

建造執照字號  使用執照字號  

建 築 面 積  m2 建 蔽 率 法定 % 實際 % 

總樓地板面積  m2 容 積 率 法定 % 實際 % 

評 估 範 圍     棟；    戶、地下第    層；地上第    層、樓地板面積       m2。 

二、各類別評估結果 

性能類別 合計積分 等級 備註 

結 構 安 全    

 

三、填表人簽章：«申請單位» 

 

 

 

 

 

  



 

b-1 

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各項評估內容評分總表－集合住宅 

性能類別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 積分 合計積分 

結構安全 
結構設計 

基地狀況  

 
結構系統平面不規則性  

結構系統立面不規則性  

耐震設計 與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規定地震力 V之關係  

 

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各項評估內容評分總表－非集合住宅 

性能類別 評估項目 評估內容 積分 合計積分 

結構安全 
結構設計 

基地狀況  

 
結構系統平面不規則性  

結構系統立面不規則性  

耐震設計 與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規定地震力 V之關係  

 

  



 

c-1 

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類別評估 

(一)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類別之評估項目及等級基準表-集合住宅 

類型 性能類別 評估項目 等級 

集
合
住
宅 

結構安全 

結構設計 

以評估內容（或評估項目）之評分（A級為 4分、B級為 3分、C級為 2

分、D 級為 1 分）與權重乘積，分別合計積分，積分以四捨五入法計算

至小數點後第 2位，並依下列規定由高至低分別評估性能等級： 

一、 第一級：合計積分為 3.50以上。 

二、 第二級：合計積分為 2.50以上未達 3.50。 

三、 第三級：合計積分為 1.50以上未達 2.50。 

四、 第四級：合計積分未達 1.50 。 

耐震設計 

 

(二)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類別之評估項目及等級基準表-非集合住宅 

類型 性能類別 評估項目 等級 

非
集
合
住
宅 

結構安全 

結構設計 

以評估內容（或評估項目）之評分（A級為 4分、B級為 3分、C級為 2

分、D 級為 1 分）與權重乘積，分別合計積分，積分以四捨五入法計算

至小數點後第 2位，並依下列規定由高至低分別評估性能等級： 

一、 第一級：合計積分為 3.50以上。 

二、 第二級：合計積分為 2.50以上未達 3.50。 

三、 第三級：合計積分為 1.50以上未達 2.50。 

四、 第四級：合計積分未達 1.50 。 

耐震設計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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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一之一 新建住宅結構安全性能之評估內容、權重、評估基準及評分表 
評估 

項目 

評估 

內容 
權重 評分 評估基準 

申請人自行評估 圖說文件 

說明 

評估 

結果 無此項 符合 

結
構
設
計 

基地狀況 10% 

 
距第一類活斷層

最小距離 

山坡地距 

第一類活斷層 

最小距離 

土壤之 

液化潛能(1) 
 

A級 □300 公尺 □600 公尺 □PL≦5 □ □  □ 

B級 □150 公尺 □300 公尺 □5＜PL≦15 □ □  □ 

C級 □75 公尺 □150 公尺 □PL＞15 □ □  □ 

D級 
□符合法規且未達

C級者 

□符合法規且未達C

級者 

□符合法規且未達

C級者 
□ □  □ 

結構系統平

面不規則性

(2) 

15% 

 
扭轉 

不規則 

橫隔版 

不連續(8) 

面外之 

錯位性(9) 

非平行 

結構系統(10) 
 

A級 □AX≦1.0 □沒有 □沒有 □沒有 □ □  □ 

B級 
□1.0＜AX≦

1.1 

□＞0%且≦

5% 

□＞0%且≦

5% 

□＞0
 o且≦

15
o 

□ □  □ 

C級 
□1.1＜AX≦

2.0 

□＞5%且≦

10% 

□＞5%且≦

10% 

□＞15
o且≦

30
o
 

□ □  □ 

D級 □AX＞2.0 □＞10% □＞10% □＞30
o
 □ □  □ 

結構系統立

面不規則性

(2) 

15% 

 
勁度不規則

性-軟層(8) 

質量不規則

性(8) 

立面幾何不

規則性(8) 

強度不連續

性-弱層(11) 
 

A級 □沒有 □沒有 □沒有 
□比值＞

90% 
□ □  □ 

B級 □≦5% □≦5% □≦5% 
□85%＜比

值≦90% 
□ □  □ 

C級 
□＞5%且≦

10% 

□＞5%且≦

10% 

□＞5%且≦

10% 

□80%＜比

值≦85% 
□ □  □ 

D級 □＞10% □＞10% □＞10% 
□比值≦

80% 
    

耐
震
設
計 

與建築物耐

震設計規範

規定地震力

V 之關係 

60% 

A級(12) 

□ 採用之地震力為 1.35V 

□ 採用之地震力為 1.15V，且符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有

關耐震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。 

□ □  □ 

B級(12) 

□ 採用之地震力為 1.15V 

□ 採用之地震力為 1.0V，且符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有

關耐震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。 

□ □  □ 

C級(13) 
□ 採用之地震力為 1.0V (A) 

□ 採用之地震力為 1.15V (B) 
□ □  □ 

D級 □ 符合法規且未達 C 級者 □ □  □ 

備註：(1)土壤之液化潛能損害度根據液化潛能指數 PL值評估之(參照內政部「建築物基礎構造設計規範」第 10章)。 

(2)結構系統平面、立面不規則性，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及解說表 1-1、表 1-2判定。 

(3)評估基準及評分限制條件：不符合各該評估基準敘述內容者，將無法適用各該評分。 

(4)直接基礎(筏式基礎)之地盤種類非第 1類、第 2類地盤者，不適用 A 級。 

(5)基地狀況有上、下邊坡滑動潛能者，不適用 A 級及 B 級。 

(6)基地狀況有洪流、土石流沖損潛能者，將不予評估（須由相關專業技師分析證明無此潛能）。 

(7)結構系統立面不規則性有極軟層者，不符規範，將不予評估。 

(8)表內所示百分比指具該不規則性之樓層所占比例。 

(9)表內所示百分比指具該不規則性之構材所占比例。 

(10)表內所示角度指非平行結構之主軸所呈角度。 

(11)強度不連續性-弱層，指該層強度與該層設計層剪力之比值低於其上層比值 80%者，樓層強度係指所考慮方向上

所有抵抗地震層剪力構材強度之和。 

(12)B 級以上需利用側推分析確認結構安全性能符合設計要求。 

(13)C 級可使用(A)式以側推分析確認結構安全性能符合設計要求或使用(B)式提高設計用地震力。 

(14)根據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第 9章設計之建築物，且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指定特殊結構委託審查之

機關、團體審查認定，可註明為「隔震建築物」，不適用本表進行評估。 

(15)裝置制震器之建築物，欲取得 C 級以上者，制震器之功能必須經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建築機關指定特殊結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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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審查之機關、團體認定。 

(16)「隔、制震建築物」，必須提出管理維護計畫(含定期檢點及臨時檢點之頻率及項目，並記載各項之基準值)。 

(17)評估基準所稱「符合法規」，指符合申請建造執照或申請變更設計時之法令規定。 

(18)耐震設計規範有關耐震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，指符合建築物耐震規範及解說第 7章耐震工程品管之規定。第 7

章第 3節非破壞檢驗部分，如建築物為鋼骨構造(SS)或鋼骨鋼筋混凝土構造(SRC)者，應請申請人提供與非破壞

性檢驗機構合約或檢驗結果報告書等相關文件；第 7章第 4節結構耐震施工品質管制部分，應請申請人提供派

駐建築師、結構技師或土木技師常駐現場之證明文件，且評估機構應不定期主動抽查，並比照公共工程施工品

管落實一級及二級品管，以提升耐震工程品質。 

  



 

結構安全-3 

結構安全性能評估說明 

一、結構設計 

1.基地狀況 

2.結構系統平面不規則性 

3.結構系統立面不規則性 

二、耐震設計 

1.與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規定地震力 V 之關係 

2.如符合建築物耐震設計規範有關耐震工程品管之相關規定需依備註 18 提供相關證明文件 

 



 

附錄 1-1 

附錄一 核定工程圖樣與說明書/核定之竣工工程圖樣光碟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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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二 新建住宅結構安全單項性能評估申請書光碟 

 


